壶关县水利局
2018年度部门决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二、机构设置情况
第二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二）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部门决算公开相关信息统计表

九、三公经费公开表
第三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二、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情况说明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六、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七、其他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一）负责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实施、质量把关、竣工验收，搞好水利长期发展规划，负责全县水利工程规划、勘察、设计、基建项目立项申报。
（二）负责制定全县年度防汛方案，建立防汛责任制，做好汛前检查，掌握动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度汛准备。组织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制定方案，落实重点工程，掌握农建动态，组织检查、验收、评比。
（三）抓好全县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负责水土流失补偿费、治理费的征收；负责水土流失监督、监测；负责实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水利项目。
（四）主管全县水利行业政策法规的宣传和水利行政执法，负责全县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和保护，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费征收。
（五）负责全县小水电开发规划建设，抓好桥上一、二、三级水电站的发电生产、经营管理。

二、机构设置情况

壶关县水利局属行政单位，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下设局办、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水资办、工程股、财务股、水保股、水电股、安全办、移民办、经销部等11个股室；下设五龙山、晋庄、百尺、店上、鹅屋5个乡镇水利水保中心站；下属农村供水管理中心、八泉峡水库管理中心，庄头、西堡、龙丽河水库管理站，钻井队、抗旱服务队、水电有限公司（包括桥上二、三级水电站）等8个单位。编制人数共169人，实有人数151人。

第二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二）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部门决算公开相关信息统计表

九、三公经费公开表

第三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报表分析

一、部门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1、2018年本部门收入2,358.8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358.82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与上年相比增加571.89万元，增长32.00%。主要原因上级投资增加。

2、2018年本部门支出合计2,864.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91.55万元，占31.12%；项目支出1,972.96万元，占68.88%；经营支出0.00万元，占0.00%。与上年相比，支出减少64.59万元，减少2.21%。主要原因当年开支减少。

二、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116.13万元，比上年增加32.50万元，增长38.86%。主要原因是工程项目检查力度增大。
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数2.46万元，比上年增加0.31万元。原因是工程项目检查力度增大。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0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00万元；公务接待费2.46万元，接待40批次，接待490人次，比上年增加0.3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00万元。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8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总额269.8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6.5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263.3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0.00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1）、车辆情况：0辆。
（2）、房屋情况：1440平方米。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61.45万元，主要办公家具、办公电脑及打印机等。

六、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8年度实施重点项目共14个，涉及财政性资金合计1,972.96万元。所有项目均按要求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

七、其他情况说明

我单位无其他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对本部门公开情况中涉及到的专用名词进行解释（参考模板，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决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决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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